关于《2026年度怀远县医保基金监管集中

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“看病钱”“救命钱”，为强化基金监管法治宣传，筑牢基金安全防线，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
起草依据

1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735 号令）；

2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 第7号）；

3.《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；

4.《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》；

5. 国家医保局、省医保局、市医保局关于组织开展2026 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相关通知要求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医保局关于2026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工作部署，结合我县医保基金监管实际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安排及2025年宣传工作成效，县医保局认真梳理宣传重点、细化宣传举措，起草形成《2026年度怀远县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文稿形成后，并面向公众征求相关意见，同时征求全县定点医药机构意见。

主要内容

《2026年度怀远县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》共分为工作目标、活动主题、具体措施、工作要求四个部分。

（一）工作目标

坚持 “分类施策、精准宣传、全域覆盖、务求实效” 原则，推动《条例》及《实施细则》学习入脑入心，规范基金使用行为，畅通社会监督渠道，构建 “政府监管、行业自律、群众参与” 的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，营造人人知晓、人人参与、人人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活动主题

贯彻条例实施细则 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

（三）具体措施

1.医保部门内部研学。组织医保系统开展《实施细则》集中学习、专题培训和执法练兵，提升依法监管、规范执法能力。

2.医药机构专题培训。对定点医药机构全岗位人员开展线上线下培训，强化政策理解、自律意识和规范执业能力。

3.参保群众流动宣讲。线上通过官网、公众号、抖音开展政策解读和案例警示；线下进广场、社区、乡镇、农村，结合义诊、发放资料等开展宣传。

4.医药机构协同配合。以定点医药机构为主阵地，利用电子屏、宣传栏、海报、动漫短片、政策手册等开展全覆盖宣传。

5.拓宽监督举报渠道。宣传举报奖励细则，公布举报方式，落实举报奖励，激发群众监督积极性，常态化推进医保领域扫黑除恶。

（四）工作要求

一是统筹谋划部署，压实工作责任，上下联动、协同推进；二是把握宣传原则，坚持正反结合、内外结合、精准滴灌，强化教育与震慑；三是加强督导推进，将学习宣传情况纳入检查内容，实现机构、人员全覆盖；四是及时总结报告，提炼经验做法，推动宣传成果转化为长效监管机制。

